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印发
2023 年度绩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厅机关各处室,厅属各单位：

现将经省政府同意的《福建省水利厅 2023 年度绩效管理工

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福建省水利厅

2023 年 7 月 1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 建 省 水 利 厅
闽水函〔2023〕677 号



- 2 -

福建省水利厅
2023 年度绩效管理工作方案

根据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印发的《2023 年福建省机关

效能建设工作要点》和《2023 年度福建省绩效管理工作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结合水利工作实际，制定我厅 2023 年度绩效

管理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及全国两会精神，围绕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省委十一届三次

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省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紧扣“四个更

大”重要要求，以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和实施“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为契机，

引导和激励各级各部门大力传承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

良作风，担当作为、高效履职、创先争优，确保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提供有力

的水利支撑保障。

二、绩效考评对象范围

（一）福建省水利厅。

（二）厅下属参公单位（14个）：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移民



- 3 -

发展中心、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福建省水土保持工作站、

福建省水资源与河务管理中心、福建省洪水预警报中心、福建省

福州水文水资源勘测分中心、福建省厦门水文水资源勘测分中

心、福建省宁德水文水资源勘测分中心、福建省莆田水文水资源

勘测分中心、福建省泉州水文水资源勘测分中心、福建省漳州水

文水资源勘测分中心、福建省龙岩水文水资源勘测分中心、福建

省三明水文水资源勘测分中心、福建省南平水文水资源勘测分中

心。

（三）厅其他下属单位（12个）：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福建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福建省水利规划

院、福建省水利建设中心、福建省水利管理中心、福建省九龙江

北溪水资源调配中心、福建省农村饮水安全中心、福建省水利水

电工程质量技术站、福建省水土保持试验站、福建省溪源水库管

理处、福建省水利厅预算执行中心、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闽

江河口水文实验站。

三、工作内容

（一）认真制定工作方案。根据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按

照《方案》要求，结合水利中心工作，认真总结经验，切实改进

不足，完善内部绩效管理工作机制，科学合理设定绩效管理指标，

加大内设机构及直属单位绩效考评力度，层层传导压力，最终形

成厅年度绩效管理工作方案，报省效能办审核，经分管副省长同

意后印发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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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落实责任分工。将年度绩效管理工作方案细化为

绩效评估指标和年度工作目标，根据处室及厅属单位职能分解落

实到各责任处室、有关单位，形成处室（单位）绩效责任体系，

并按有关规定在福建水利信息网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基层和社

会监督。

（三）强化绩效管理监控。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或形

势分析会，研究绩效运行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绩效管理中存在

的问题，查找不足，及时整改。厅效能办按照程序和要求对各项

工作任务的实际成效和创新情况进行认真收集、汇总、评估，检

查了解绩效管理指标落实情况，并按要求向省效能办报送绩效管

理自评报告。

（四）扎实开展自身建设。主要围绕从严治党、依法履职、

机关效能、文明创建、平安建设开展工作。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一体化政务

服务能力。落实机关效能建设工作任务，提升效率效能。

（五）坚持效能察访核验。不定期开展自查自纠，围绕党中

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以及省委和省政府重大任务、重点工

作，整合督查事项，采取实地核查、随机抽查、个别访谈等方式

开展督查。检查效能制度落实情况、作风建设情况，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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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投诉自办和督办力度，对绩效考核指标特别是省政府“为民

办实事”项目进行检查和数据核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

发出通报，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改。

四、措施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厅党组加强绩效管理工作的领导，厅

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总协调，主要领导负总责、亲自抓，分管

领导具体抓，其他厅领导按分工职责抓，厅效能办组织协调，厅

机关各处室和厅属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具体落实，把

绩效管理工作与贯彻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河长制工作和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确保绩效管理工作取得实效。

（二）认真组织实施。明确责任分工，各处室、有关单位按

照《福建省水利厅 2023 年度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表》涉及的指标

逐项逐条抓好落实，并做好指标完成情况跟踪，及时解决指标执

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强化效能督查，创新督查方式，推进规章

部署落地生效。

（三）推进改革创新。按照省委和省政府的要求，围绕“争

优、争先、争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克服思维惯性和路径

依赖，善于用改革的思维、改革的意识和改革的办法，以问题为

导向，研究问题、破解难题、推动工作，强化战略性基础性支撑，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推进水利改革创新。

（四）强化结果运用。发挥绩效评估导向作用，加大考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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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运用力度，采取有效措施褒奖先进、鞭策后进。对绩效优秀的

单位和个人，在评先评优和提拔使用干部时优先考虑，对绩效低

下且长期得不到改变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附件：福建省水利厅 2023 年度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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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建省水利厅 2023 年度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表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目标制定依据 前三年完成情况
责任处室（单
位）及责任人

1
加强水利

工程建设

1.推进九龙江调水项目完成投资

5.6 亿元，木兰溪下游水生态修复与

治理项目完成投资 5亿元，闽江干

流防洪项目完成投资 12 亿元，白濑

水库项目完成投资 25 亿元

《2023 年省政府重点工作任务清单》(闽政

办〔2023〕4 号）

九龙江调水项目 2021 年开工，2021

年完成投资 2.3 亿元，2022 年完成

投资 4.0 亿元；木兰溪下游水生态

修复与治理项目 2022 年开工，2022

年完成投资 5亿元；闽江干流防洪

项目 2022 年开工，2022 年完成投资

1.9 亿元；白濑水库项目 2020 年完

成投资 20 亿，2021 年完成投资 25

亿，2022 年完成投资 25 亿

建设处

池云美

2.开工金门供水水源保障项目，完

成投资 3亿元

《2023 年省政府重点工作任务清单》(闽政

办〔2023〕4 号）
无

建设处

池云美

3.评选出 3个“闽水杯”优质工程

《关于开展“闽水杯”水利优质工程评选的

通知》（闽水建设函〔2019〕2 号）、《关

于组织开展“闽水杯”水利优质工程评选工

作的通知》（闽水协〔2019〕26 号）

2020年评选2个，2021年评选4个，

2022 年评选 8个

建设处

池云美

4.“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15 个市

场主体，发现问题不少于 18 个

《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

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国

发﹝2019﹞5 号）

2020 年完成 11 个，2021 年完成 15

个，2022 年完成 17 个

建设处

池云美

5.对15个年度省重点水利项目或重

大水利项目进行质量检测省级复

检，覆盖面达 15%以上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水利部2008

年第 36 号令

2020 年开始开展前期调研工作，

2021 年完成 13 个，2022 年完成 16

个

建设处

池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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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目标制定依据 前三年完成情况
责任处室（单
位）及责任人

2

强化水利

工程运行

管理

1.水利工程标准管理省级达标 1

个

水利部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

护工作的通知》工作方案的通知（水运

管函〔2021〕121 号）

2020 年开展研究调研准备，2021

年编制水利工程标准化评价办

法，2022 年开展 2个水利工程标

准化管理试点

运管处

郑联举

2.完成大中型水闸安全鉴定 4座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水闸安全鉴定

工作的通知》（办运管〔2021〕123 号）

2020 年开始，开展前期调研工

作，2021 年完成 3座，2022 年完

成 4座水闸安全鉴定

运管处

郑联举

3.完成大中型水闸注册登记 9座 根据水利部部署，实施水闸注册登记

2020 年开始，开展前期调研工

作，2021 年完成 7座，2022 年完

成 9座

运管处

郑联举

4.开展水利稽察项目 18 个，发现

问题不少于 360 个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3 年水利建

设工程质量监督和项目稽察工作要点的

通知》（办监督〔2023〕23 号）

2020 年开始，2020 年稽察 11 个，

发现问题不少于 200 个、2021 年

稽察 15 个，发现问题不少于 250

个，2022 年稽察 18 个，发现问

题不少于 300 个

监督处

谢敏光

5.开展全省水利行业安全生产督

查检查 4次，发现隐患 9024 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福

建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和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重大

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方案

的通知》（办监督函〔2023〕381 号）

2020 年开始，2020 年开展 2次，

发现隐患 5350 个、2021 年开展 3

次，发现隐患 6510 个，2022 年

开展 3次，发现隐患 10020 个

监督处

谢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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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目标制定依据 前三年完成情况
责任处室（单
位）及责任人

3

推进农村

水利水电

建设

1.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实施灌区数 16 个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印发《2023 年农村水

利水电工作要点》的通知（闽水农水

〔2023〕1 号）

2020年16个，2021年19个，2022

年 9 个

农水水电处

李 强

2.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新增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面积 200

万亩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四部门《关

于下达 2023 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

计划的通知》（闽发改价格〔2023〕117

号）》

2020 年 201.16 亩，2021 年 200

万亩，2022 年 200.7 万亩

农水水电处

李 强

3.实施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开工

建设规模化水厂 60 个，受益人口

200 万人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印发《2023 年农村水

利水电工作要点》的通知（闽水农水

〔2023〕1 号）

2020 年 162.455 万人，2021 年

256.35 万人，2022 年 264 万人

农水水电处

李 强

4.新建改建农村供水管网 7200

公里，其中为民办实事“铺设供

水管网 1000 公里，开工建设水厂

80 个”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印发《2023 年农村水

利水电工作要点》的通知（闽水农水

〔2023〕1 号）

2020 年完成 6281.44 公里，2021

年 7548 公里，2022 年 7632 公里

农水水电处

李 强

5.完成水电站安全标准化达标创

建 12 座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印发《2023 年农村水

利水电工作要点》的通知（闽水农水

〔2023〕1 号）

2020年创建安标化小水电11座，

2021 年 13 座，2022 年 12 座

农水水电处

李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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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目标制定依据 前三年完成情况
责任处室（单
位）及责任人

4

推进水土

流失综合

治理及库

区移民发

展

1.全省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50 万亩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印发《2021 年水利工

作目标分解表的通知》

2020 年完成 116.1 万亩，2021

年完成182.66万亩,2022年完成

200.33。因水土保持工作进入转

型升级阶段，同时受财政资金减

少等限制，治理面积递减，计划

完成水土流失治理 150 万亩

水保与科技处

陈 显

2.现场检查 34 个省级审批水土

保持方案的在建生产建设项目，

并及时下发整改意见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

法》（水利部令第 53 号）、《水利部办

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

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水保〔2019〕

172 号）

2020 年完成 23 个，2021 年完成

28 个，2022 年完成 34 个

水保与科技处

水保工作站

陈 显

林文莲

3.完成水库雨水情测报设施建设

20 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水库除险

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21〕8 号）

2020 年开展前期调研工作，2021

年编制全省方案，2022 年以县为

单位编制具体实施方案

运管处

郑联举

4.实施美丽家园建设项目 15 个

《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2006〕17 号）、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大

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计划储备工

作的通知》(闽水函〔2020〕508 号)

2020 年实施 6个，2021 年实施 8

个，2022 年实施 12 个

移民处

移民发展中心

陈文胜

卞宏达

5.产业转型升级项目 12 个

《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2006〕17 号）、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大

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计划储备工

作的通知》(闽水函〔2020〕508 号)

2020 年开始，2020 年开展前期调

研工作，2021 年实施 6个，2022

年实施 10 个

移民处

移民发展中心

陈文胜

卞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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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目标制定依据 前三年完成情况
责任处室（单
位）及责任人

5

落实最严

格水资源

管理

1.完成尤溪、敖江两个流域已建

水利水电工程先行先试生态流量

复核报告编制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已建水利水电

工程生态流量核定与保障先行先试河湖

名单和工程名录的通知》

新增工作
水资源管理处

方建瑞

2.取水许可“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 10 个省点，进一步规范取用

水管理秩序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开展 2023 年省级

取水许可管理对象“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的通知》（闽水函〔2023〕408 号）

2022 年开始，2022 年完成 9个
水资源管理处

方建瑞

3.组织开展节水公益志愿活动 5

次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印发 2023 年水资

源管理和节约用水工作要点的通知》（闽

水函[2023]333 号）

新增工作

水资源管理处

水资源与河务

管理中心

方建瑞

郑为键

4.完成全省国家重要水文站水位

观测共 15210 次，观测质量通过

太湖流域管理机构防汛专项考核

住建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

合发布的《水位观测标准》GB/T

50138-2010 等

2020 年共完成水位观测 12960

次，2021 年共完成水位观测

15684 次，2022 年共完成水位观

测 16777 次

水文勘测中心

王晓昇

5.完成全省重要降水站降水量观

测共 15100 次，观测质量通过珠

江流域管理机构水资源专项考核

水利部发布的水利行业标准《降水量观

测规范》SL21-2015 等

2020 年共完成降水量观测 12840

次，2021 年共完成降水量观测

15721 次，2022 年共完成降水量

观测 16716 次

水文勘测中心

王晓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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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面落实

河湖长制

工作

1.开展乡镇交接断面水质监测

1230 测次，覆盖全省 60%乡镇

《福建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闽

委发〔2017〕8 号）、《关于在湖泊实

行湖长制的实施意见》（闽委发〔2018〕

16 号）

2020 年 998 测次，2021 年 1221

测次，2022 年 1378 测次

河湖处

谢光球

2.推动开展“五江一溪”干流卫

星遥感监管 6条次，发现问题现

场复核率达 70%

《福建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闽

委发〔2017〕8 号）、《关于在湖泊实

行湖长制的实施意见》（闽委发〔2018〕

16 号）

2020 年完成 4条次，2021 年完成

5条次，2022 年完成 6条次

河湖处

谢光球

3.开展河流湖泊管护工作暗访巡

查 45 县（市、区）次，发现问题

整改率达 80%以上

《福建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闽

委发〔2017〕8 号）、《关于在湖泊实

行湖长制的实施意见》（闽委发〔2018〕

16 号）

2020 年完成 36 县（市、区）次，

2021 年完成 45 县（市、区）次，

2022 年完成 50 县（市、区）次

河湖处

谢光球

4.推进 78 条河流“清四乱”整治

工作，发现问题整改完成率达

80%

《福建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闽

委发〔2017〕8 号）、《关于在湖泊实

行湖长制的实施意见》（闽委发〔2018〕

16 号）

2020 年完成 59 条，2021 年完成

77 条，2022 年完成 85 条

河湖处

水资源与河务

管理中心

谢光球

郑为键

5.为民办实事安全生态水系建设

项目治理河长 200 公里

《2023 年省政府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闽政办〔2023〕4 号）
无

建设处

池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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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施科技

兴水

1.完成省级水利数据中心涉水数

据汇聚累计达 34 亿条

《福建省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加快推进政务信息系统全面接入公

共数据汇聚共享平台的通知》（闽数字

办〔2022〕96 号）

截至 2020 年累计完成省级水利

数据中心涉水数据汇聚 20.1 亿

条，截至 2021 年累计完成汇聚

25.6 亿条，截至 2022 年累计完

成数据汇聚 32.78 亿条

信息中心

鲍文昕

2.福建省水资源管理系统接入在

线监测水量站数量 740 个

《水利部关于强化取水口取水监测计量

的意见》（水资管〔2021〕188 号）和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印发 2022 年水资

源管理和节约用水工作要点的通知》（闽

水函〔2022〕207 号）等

2020 年福建省水资源管理系统

接入在线监测水量站数量 428

个，2021 年接入 588 个，2022

年接入 733 个

信息中心

鲍文昕

3.推荐申报水利标准 4 项

《水利部印发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快水利科技创新若干意见的通知》

（水国科[2017]10 号）

2020 年开始，2020 年完成 1项，

2021 年完成 3项，2022 年完成 4

项

水保与科技处

陈 显

4.核查 15 个省级报备的自主验

收生产建设项目，形成一项目一

成果报告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

法》（水利部令第 53 号）、《水利部办

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

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水保〔2019〕

172 号）

2020 年完成 10 个，2021 年完成

12 个，2022 年完成 15 个

水保与科技处

水保工作站

陈 显

林文莲

5.完成全省重要蒸发站蒸发量观

测共 7790 次，观测质量通过太湖

流域管理机构抗旱及墒情专项考

核

水利部发布的水利行业标准《水面蒸发

观测规范》SL630-2013 等

2020 年共完成蒸发量观测 6720

次，2021 年共完成蒸发量观测

8290 次，2022 年共完成蒸发量观

测 8351 次

水文勘测中心

王晓昇



- 14 -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目标制定依据 前三年完成情况
责任处室（单
位）及责任人

8

加大水利

投资力

度，推进

重大水利

建设管理

1.全省全年完成水利投资 570 亿

元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下达 2023 年水利

投资目标任务的通知》

2020 年完成 412.6 亿元,2021 年

完成 416.3 亿元，2022 年完成

563.3 亿元

计财处

欧阳钦从

2.安排中型灌区节水改造中央财

政资金 1.7 亿元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印发《2023 年农村水

利水电工作要点》的通知

2020 年安排 2.96 亿元，2021 年

安排 1.77 亿元，2022 年安排 1.1

亿元

计财处

欧阳钦从

3.安排山洪灾害防治中央财政资

金 8000 万元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3 年度山

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工作要求的通知》

2020 年安排 3350 万元，2021 年

安排6819万元，2022年安排7877

万元

计财处

欧阳钦从

4.新开口安排 2座中型水库中央

预算内投资

国家发改委水利部下达水安全保障工程

专项 2023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文

件

2021 年 1 座（溪尾），2022 年 1

座（下岩）

计财处

欧阳钦从

5.完成 204 座水电站的安全运行

检查，发现问题不少于 600 个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库溢洪道等

水利设施水利汛前检查工作方案>的通

知》(办监督函〔2023〕105 号）

2020 年、2021 年开展比较少，

2022 年完成 299 座水电站，发现

问题 1029 个

监督处

谢敏光





抄送：省效能办，厅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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